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2號

聲  請  人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00之0 

                        號

法定代理人  陳瑞聰  

代  理  人  呂紹凡律師

            馬鈺婷律師

相  對  人  GT POLSKA SPÓŁKA Z OGRANICZONĄ ODPOWIEDZIALN

            OŚCI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Sofiane Rachedi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

之擔保，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個月內，為聲請人供訴訟費用擔保金

新臺幣伍佰柒拾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向本院訴請伊給付波蘭幣850萬4,69

5.37元本息及歐元429萬575.9元本息，由本院以114年度重

訴字第71號給付租金等事件審理中。然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

之公司，在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96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二、按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法院應依被

告聲請，以裁定命原告供訴訟費用之擔保，並應於裁定中定

擔保額及供擔保之期間，所定擔保額，以被告於各審級應支

出之費用總額為準，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前段、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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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無非

係因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將來訴訟

終結命其負擔賠償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被告

利益，始設此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規定；該條所謂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應指在中華民國司法權

所及之轄區無住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

台抗字第150號裁定參照）。又所謂被告於各審級應支出之

費用總額，係指法院預計被告於本案第一審至第三審訴訟程

序中，可能支出各項訴訟費用之總額而言。再依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及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對於第二審判決

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三審律師之酬

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並應限定其最高額。而上開律師之

支給標準依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

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法院裁定律師酬金，應斟酌案情之繁

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民事財產權之訴訟，於訴訟

標的金額或價額百分之三以下為之，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下

同）50萬元。但律師與當事人約定之酬金較低者，不得超過

其約定。是被告於第二審及第三審可能支出之裁判費、委任

第三審律師之酬金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用，均應屬上開

擔保額之範疇。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之公司，在我國無事務所或

營業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就其所提訴訟如受敗

訴判決，經命其負擔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聲

請人之利益，有命相對人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必要，聲請人

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於法有據。又本件訴訟標

的金額為2億2,192萬4,465元，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而

聲請人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83萬861元，其可能支出之第二

審、第三審裁判費合計554萬8,082元（計算式：277萬4,041

元+277萬4,041元=554萬8,082元），另斟酌本件訴訟標的金

額與法律關係複雜程度，依前揭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認

第三審律師酬金以15萬元為宜，加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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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爰酌定相對人應供訴訟費用擔保金額為570萬元。本院

考量本件命相對人繳納之擔保金非少、相對人自境外匯款繳

費尚非便利性，及相對人得於本院諭知之裁定送達後7日內

繳納第一審裁判費利183萬861元等情，命相對人於本裁定送

達後1個月內如數繳納上開擔保金額。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01

02

11

12

13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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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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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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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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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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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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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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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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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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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Sofiane Rachedi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個月內，為聲請人供訴訟費用擔保金新臺幣伍佰柒拾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向本院訴請伊給付波蘭幣850萬4,695.37元本息及歐元429萬575.9元本息，由本院以114年度重訴字第71號給付租金等事件審理中。然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之公司，在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二、按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法院應依被告聲請，以裁定命原告供訴訟費用之擔保，並應於裁定中定擔保額及供擔保之期間，所定擔保額，以被告於各審級應支出之費用總額為準，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前段、第9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無非係因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將來訴訟終結命其負擔賠償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被告利益，始設此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規定；該條所謂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應指在中華民國司法權所及之轄區無住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0號裁定參照）。又所謂被告於各審級應支出之費用總額，係指法院預計被告於本案第一審至第三審訴訟程序中，可能支出各項訴訟費用之總額而言。再依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及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並應限定其最高額。而上開律師之支給標準依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法院裁定律師酬金，應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民事財產權之訴訟，於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百分之三以下為之，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下同）50萬元。但律師與當事人約定之酬金較低者，不得超過其約定。是被告於第二審及第三審可能支出之裁判費、委任第三審律師之酬金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用，均應屬上開擔保額之範疇。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之公司，在我國無事務所或營業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就其所提訴訟如受敗訴判決，經命其負擔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聲請人之利益，有命相對人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必要，聲請人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於法有據。又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2億2,192萬4,465元，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而聲請人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83萬861元，其可能支出之第二審、第三審裁判費合計554萬8,082元（計算式：277萬4,041元+277萬4,041元=554萬8,082元），另斟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與法律關係複雜程度，依前揭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認第三審律師酬金以15萬元為宜，加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用，爰酌定相對人應供訴訟費用擔保金額為570萬元。本院考量本件命相對人繳納之擔保金非少、相對人自境外匯款繳費尚非便利性，及相對人得於本院諭知之裁定送達後7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利183萬861元等情，命相對人於本裁定送達後1個月內如數繳納上開擔保金額。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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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Sofiane Rachedi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

之擔保，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個月內，為聲請人供訴訟費用擔保金

新臺幣伍佰柒拾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向本院訴請伊給付波蘭幣850萬4,695

    .37元本息及歐元429萬575.9元本息，由本院以114年度重訴

    字第71號給付租金等事件審理中。然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之

    公司，在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96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二、按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法院應依被

    告聲請，以裁定命原告供訴訟費用之擔保，並應於裁定中定

    擔保額及供擔保之期間，所定擔保額，以被告於各審級應支

    出之費用總額為準，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前段、第99條

    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無非

    係因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將來訴訟

    終結命其負擔賠償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被告

    利益，始設此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規定；該條所謂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應指在中華民國司法權

    所及之轄區無住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

    台抗字第150號裁定參照）。又所謂被告於各審級應支出之

    費用總額，係指法院預計被告於本案第一審至第三審訴訟程

    序中，可能支出各項訴訟費用之總額而言。再依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及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對於第二審判決

    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三審律師之酬金

    ，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並應限定其最高額。而上開律師之支

    給標準依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法院裁定律師酬金，應斟酌案情之繁簡

    、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民事財產權之訴訟，於訴訟標

    的金額或價額百分之三以下為之，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下同

    ）50萬元。但律師與當事人約定之酬金較低者，不得超過其

    約定。是被告於第二審及第三審可能支出之裁判費、委任第

    三審律師之酬金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用，均應屬上開擔

    保額之範疇。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之公司，在我國無事務所或

    營業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就其所提訴訟如受敗

    訴判決，經命其負擔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聲

    請人之利益，有命相對人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必要，聲請人

    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於法有據。又本件訴訟標

    的金額為2億2,192萬4,465元，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而

    聲請人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83萬861元，其可能支出之第二

    審、第三審裁判費合計554萬8,082元（計算式：277萬4,041

    元+277萬4,041元=554萬8,082元），另斟酌本件訴訟標的金

    額與法律關係複雜程度，依前揭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認

    第三審律師酬金以15萬元為宜，加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

    用，爰酌定相對人應供訴訟費用擔保金額為570萬元。本院

    考量本件命相對人繳納之擔保金非少、相對人自境外匯款繳

    費尚非便利性，及相對人得於本院諭知之裁定送達後7日內

    繳納第一審裁判費利183萬861元等情，命相對人於本裁定送

    達後1個月內如數繳納上開擔保金額。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2號

聲  請  人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000之0                          號

法定代理人  陳瑞聰  

代  理  人  呂紹凡律師

            馬鈺婷律師

相  對  人  GT POLSKA SPÓŁKA Z OGRANICZONĄ ODPOWIEDZIALN

            OŚCIĄ





法定代理人  Sofiane Rachedi 



代  理  人  張全成律師

            石宇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聲請人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個月內，為聲請人供訴訟費用擔保金新臺幣伍佰柒拾萬元。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向本院訴請伊給付波蘭幣850萬4,695.37元本息及歐元429萬575.9元本息，由本院以114年度重訴字第71號給付租金等事件審理中。然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之公司，在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二、按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法院應依被告聲請，以裁定命原告供訴訟費用之擔保，並應於裁定中定擔保額及供擔保之期間，所定擔保額，以被告於各審級應支出之費用總額為準，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前段、第9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96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無非係因原告於中華民國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將來訴訟終結命其負擔賠償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被告利益，始設此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規定；該條所謂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應指在中華民國司法權所及之轄區無住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150號裁定參照）。又所謂被告於各審級應支出之費用總額，係指法院預計被告於本案第一審至第三審訴訟程序中，可能支出各項訴訟費用之總額而言。再依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及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並應限定其最高額。而上開律師之支給標準依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法院裁定律師酬金，應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民事財產權之訴訟，於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百分之三以下為之，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下同）50萬元。但律師與當事人約定之酬金較低者，不得超過其約定。是被告於第二審及第三審可能支出之裁判費、委任第三審律師之酬金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用，均應屬上開擔保額之範疇。

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為設立於波蘭之公司，在我國無事務所或營業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就其所提訴訟如受敗訴判決，經命其負擔訴訟費用時，難免執行困難，為保全聲請人之利益，有命相對人預供訴訟費用擔保之必要，聲請人聲請命相對人供訴訟費用之擔保，於法有據。又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2億2,192萬4,465元，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而聲請人已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83萬861元，其可能支出之第二審、第三審裁判費合計554萬8,082元（計算式：277萬4,041元+277萬4,041元=554萬8,082元），另斟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與法律關係複雜程度，依前揭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認第三審律師酬金以15萬元為宜，加上其他可能支出之訴訟費用，爰酌定相對人應供訴訟費用擔保金額為570萬元。本院考量本件命相對人繳納之擔保金非少、相對人自境外匯款繳費尚非便利性，及相對人得於本院諭知之裁定送達後7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利183萬861元等情，命相對人於本裁定送達後1個月內如數繳納上開擔保金額。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